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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冷志斌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表，下同）共530名，代表股份98,393,02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543,558,024股（公司总股份数549,765,024股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数6,207,000股，

下同）的18.1017%。其中中小股东共521名，代表股份23,908,8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4.3986%。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19名，代表股份93,998,2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931%；

其中中小股东10名，代表股份19,514,0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0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11名，代表股份4,394,7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5%。其中中

小股东511名，代表股份4,394,7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5%。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7,307,4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967%；反对768,85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7814%；弃权316,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23,317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5.4596%；反对768,8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3.2158%；弃权316,700股，占参

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3246%。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7,308,7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980%；反对774,65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7873%；弃权30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1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24,617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5.4651%；反对774,6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3.2400%；弃权309,600股，占参

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2949%。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7,115,6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7018%；反对968,65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845%；弃权30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1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2,631,517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4.6574%；反对968,6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4.0514%；弃权308,700股，占参

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2912%。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7,070,6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6561%；反对997,65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139%；弃权324,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3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2,586,517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4.4692%；反对997,6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4.1727%；弃权324,700股，占参

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3581%。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96,958,9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5425%；反对1,007,05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235%；弃权42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43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74,817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4.0020%；反对1,007,0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4.2120%；弃权427,0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7859%。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7,145,1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7318%；反对837,95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8516%；弃权40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41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2,661,017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4.7808%；反对837,9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3.5048%；弃权409,900股，占参

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7144%。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7,196,4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7839%；反对776,65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7893%；弃权41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4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2,712,317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4.9954%；反对776,6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3.2484%；弃权419,900股，占参

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7563%。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7,076,6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6622%；反对922,95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380%；弃权39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9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2,592,517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4.4943%；反对922,9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3.8603%；弃权393,400股，占参

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6454%。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工作的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 度 述 职 报 告 全 文 见 巨 潮 资 讯 （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唐晨晨、杜安苏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一）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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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4月18日

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本公司获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920,729,464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30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303,840,723.12元（含税），占2024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45.01%。 2024年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

权登记日的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红金额进行调整。

2.�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20,729,46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3.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9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6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3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98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889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3 08*****271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 08*****636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76号

咨询联系人：刘益汉

咨询电话：0871-63151962；63126346

传真电话：0871-63126346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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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

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0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云南能

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和解除质押，具体事项

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

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云南能投新

能源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是，为公司

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3,993,

212.00

1.97% 0.43% 否 否

2025年5

月15日

2026年5

月15日

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补充运营

资金

合计

3,993,

212.00

1.97% 0.43% - - - - - -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方，2017年至2021年度累

计完成了业绩承诺，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

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是，为公司控

股股东的一

致行动人

3,640,

000

1.80% 0.40%

2024年6月

21日

2025年5

月19日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3,640,

000

1.80% 0.40% - - -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及解除质

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及解除质

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云南能投

新能源投

资开发有

限公司

202,649,

230

22.01%

94,904,

603

95,257,

815

47.01% 10.35%

95,257,

815注2

100% 0 0%

云南省能

源投资集

团有限公

司

300,572,

379

32.65% 0 0 0% 0% 0 0% 0 0%

合计

503,221,

609

54.65%注

1

94,904,

603

95,257,

815

18.93% 10.35%

95,257,

815

100% 0 0%

注1：该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注2：冻结类型为股票质押式回购。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用途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无关；

2.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9,100,000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为4.4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99%，对应融资余额50,000,000元；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

2.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3.解除股份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

*ST

围海 公告编号：

2025-049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3、2022年4月12日，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舜农” ）与杭州光曜致新钟洋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曜钟洋” ）签署了《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根据《股份表决权

委托协议》 自光曜钟洋取得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围海股份” ）

169,902,912股股份至宁波舜农收购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光曜钟洋的合伙份额最

后收购日止，委托方光曜钟洋将其持有的169,902,91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5%)对应的全部表

决权等股东权利委托给受托方宁波舜农行使，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中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宁波舜农及其一致行动人光曜钟洋）（补充

后）》。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25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9）。

2、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25,9:30

一11:30和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2025年5月

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公司1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沈海标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 代表股份534,453,51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70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472,732,0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14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2人， 代表股份61,721,4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4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4人， 代表股份71,776,3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0,054,8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8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人， 代表股份61,721,4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4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32,33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2％；反对2,11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9,660,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5％；反对2,11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7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32,33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2％；反对2,11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9,660,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5％；反对2,11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7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532,33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2％；反对2,11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9,660,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5％；反对2,11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7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532,337,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1％；反对2,11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9,660,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4％；反对2,11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7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32,337,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1％；反对2,11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9,660,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4％；反对2,11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7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32,325,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9％；反对2,127,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1％；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9,648,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58％；反对2,12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41％；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532,33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2％；反对2,11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9,660,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5％；反对2,11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7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8、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532,32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9％；反对2,127,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1％；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9,648,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57％；反对2,127,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4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9、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532,33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2％；反对2,11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9,660,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25％；反对2,11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7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532,325,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9％；反对2,11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8％；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9,648,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58％；反对2,11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74％；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围海股份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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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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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石龙路8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1

普通股股东人数 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9,062,32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9,062,3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917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91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及主持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应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张庆、王靖宇因工作出差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顾粱、邵咏斌因工作出差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定高翔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955,761 99.8195 70,938 0.1201 35,627 0.060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947,261 99.8051 79,438 0.1344 35,627 0.060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947,261 99.8051 79,438 0.1344 35,627 0.060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938,561 99.7904 123,465 0.2090 300 0.000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967,388 99.8392 94,638 0.1602 300 0.000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947,261 99.8051 79,438 0.1344 35,627 0.060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938,561 99.7904 88,138 0.1492 35,627 0.0604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926,261 99.7696 100,438 0.1700 35,627 0.060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孙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

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924,361 99.7664 137,665 0.2330 300 0.000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910,426 99.7428 151,600 0.2566 300 0.0006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910,426 99.7428 151,600 0.2566 300 0.0006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952,888 99.8147 109,138 0.1847 300 0.000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5：《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6,239,4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37,191,6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5,536,320 98.3140 94,638 1.6805 300 0.0055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74,241 84.1975 32,402 15.6574 300 0.1451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5,362,079 98.8526 62,236 1.1474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

案》

12,572,

070

99.2505 94,638 0.7471 300 0.0024

6

《关于公司 〈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2,551,

943

99.0916 79,438 0.6271 35,627 0.2813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2,543,

243

99.0229 88,138 0.6958 35,627 0.2813

8

《关于2024年度计提减

值准备的议案》

12,530,

943

98.9258 100,438 0.7929 35,627 0.2813

9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孙

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

构以及非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并提供相应担

保的议案》

12,529,

043

98.9108 137,665 1.0867 300 0.0025

10

《关于 〈公司2025年度

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

案》

12,515,

108

98.8008 151,600 1.1968 300 0.0024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决定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12,557,

570

99.1360 109,138 0.8615 300 0.002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5、1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2、3、4、6、7、8、9、10、11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5、6、7、8、9、10、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无回避表决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柴雨辰、初巧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

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未包含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未列入会

议议程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522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

2025-022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

5%

以上股东之一减持

公司股份比例触及

1%

整数倍的公告

股东陈大魁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合计持

股5%以上股东之一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号）， 公司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之一陈大魁先生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

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7,173,38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3%），

具体内容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8号）， 陈大魁先生于2025年5月6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了公司股份共计566.64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905,779,387股的比例为0.6256%，具体内容刊载

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之一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号）， 陈大魁先生于2025年5月8日至2025年5月1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共计1,391.37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905,779,387股的

比例为1.5361%，具体内容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陈大魁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其于2025年5月14日至

2025年5月19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共计479.33万股， 占目前

公司总股本905,779,387股的比例为0.5292%。

目前，公司股东陈大魁先生、陈健先生、陈群英女士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减持前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7.403%，本次减持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6.8738%，本次股份变动触

及占公司股本总数比例1%的整数倍。

一、股东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陈大魁

集中竞价 2025-5-14 4.56 54.39 0.0600

集中竞价 2025-5-15 4.49 29.07 0.0321

大宗交易 2025-5-16 4.08 196.00 0.2164

集中竞价 2025-5-19 4.54 14.87 0.0164

大宗交易 2025-5-19 4.06 185.00 0.2042

合计 479.33 0.5292

注1：上述占总股本比例合计数字出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注2：公司股东中尚有陈健先生（与陈大魁先生为父子关系）持有公司股份4,769.0329万股，陈群

英女士（与陈大魁先生为兄妹关系）持有公司股份22.11万股，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上述2人与陈大魁先生构成一致行动人，3人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

二、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陈大魁

住所 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冬青里**幢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5月14日-2025年5月19日

权益变动过程

股东因自身资金需求于2025年5月14日至2025年5月19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79.3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292%，与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7.403%减少至6.8738%， 变动触及占公司股本总数比例

1%的整数倍。

股东陈大魁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减持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经营稳定性与治理结

构造成不利影响。

股票简称 浙江众成 股票代码 002522

变动类型（可

多选）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479.33 0.5292

合 计 479.33 0.529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不适用）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大魁

合计持有股份 1,914.3453 2.1135 1,435.0153 1.584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1,914.3453 2.1135 1,435.0153 1.58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陈健

合计持有股份 4,769.0329 5.2651 4,769.0329 5.265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4,769.0329 5.2651 4,769.0329 5.26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陈群英

合计持有股份 22.11 0.0244 22.11 0.02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22.11 0.0244 22.11 0.02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上述3人合

计

合计持有股份 6,705.4882 7.403 6,226.1582 6.873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6,705.4882 7.403 6,226.1582 6.873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股东陈大魁先生本次所实施的股份减持行为中，其相应的股份减持计划已进行

了预先披露， 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2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合计持股5%以

上股东之一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号）。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数量在减

持计划范围内，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三、备查文件：

1、公司股东陈大魁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及其证券账户成交对账单等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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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为控股子公司浙江众立合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公司对其担保额度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特此提醒投资者

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众成”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各

类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众立合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众立合成材料” ） 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各类融资活动中提供各类形式的担保。

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25,000.00万元。 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可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循环滚动使用，

任一时点的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下一年度审议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止的期间内，并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情况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或文件。

上述事项已经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各

类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及其他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5月20日，公司与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行（以下简称“嘉兴银行平湖支行” ）签订

了编号为“2025052000000105”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了确保嘉兴银行平湖支行的债权

实现，愿意为众立合成材料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本次提供的保证担保在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行

债务人（被担保人）：浙江众立合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被担保的主债权：公司所担保的最高主债权限额为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及依据主合同应承担的

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

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保险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处分担保物的费用、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各类司法程序的申请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

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保全担保费、差旅费、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因对担保物的管理工作而收取的报

酬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25年5月20日至2027年5月20日。

公司知晓并同意所担保的主债权的用途包括借新还旧。

保证期间：公司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

算保证期间。

若单笔债务约定债务分期偿还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依主合

同约定贷款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其他说明：鉴于众立合成材料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其财务管理规范、

信用状况等良好，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因此众立合成材料的其他少数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

担保、亦未提供反担保具有合理性，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批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众立合成

材料的担保）总计为不超过人民币125,000.00万元，公司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余额总计为人民币

93,980.00万元， 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众立合成材料的担保； 上述实际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1.1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

情形；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编号为“2025052000000105”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